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朱英龍教授獎學金」設置辦法 
 

108.11.4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系教職會議通過 

109.11.2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系教職會議修正 

第一條 設立宗旨 

    朱英龍教授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赴西歐留學，先後獲得聯邦德國慕尼

黑工業大學工程師證書和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朱英龍教授跟隨

父親朱繡山「傳德不傳財」為善最樂的腳步，長期關懷弱勢，對台灣教育的支持，

也不遺餘力，故此捐贈專款成立輔仁大學醫學院「朱英龍教授獎學金」，用以獎勵於

優秀學生。 

        為獎勵具有公共衛生研究與推廣潛力之人才就讀本系碩士班，特訂定「輔仁大學醫

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朱英龍教授獎學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方案 

一、 申請資格： 

(一)該學年度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之排名第一名之新生。 

(二)於該學年度入學之本系預研生且成績優異者。 

(三)該學年度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排名非第一名之新生，但同時考取其他國立研究所

而放棄就讀者。 

(四)在職生及已領取本系或本校其他研究生獎學金之學生排除申請。 

二、 名額與獎學金： 

(一)名額共計 3名。 

(二)每名得頒發新台幣共三萬三千元整，於第一學期領取新台幣貳萬元整。 

(三)第一學期各科成績均達 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第二學期續頒發新台幣壹萬

參仟元整。 

第三條 獎勵評核：經公共衛生學系系教職會議審核通過 

第四條 檢附表件 

本獎學金申請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另定之。 

第五條 受理程序 

一、 於每學年度之第一學期開學兩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 領取本項獎學金者，若於獎勵期間休學或未完成學業者，必須退回所領取之全額

獎學金。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教職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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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____學年度 
朱英龍獎學金申請表 

姓名  學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聯絡電話  E-mail  

系所年級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一般生) 

申請資格 

□該學年度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之排名第一名之新生 

□於該學年度入學之本系預研生且成績優異者 

□該學年度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排名非第一名之新生，但同時考 

 取其他國立研究所而放棄就讀者 

檢附文件 
□榜單 

□考取其他國立研究所證明 

□成績單正本及名次證明 

審核 
□排名第一名 □本系預研生 

□第一學期各科成績均達 80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 

□在職生及已領取本系或本校其他研究生獎學金之學生(排除申請) 

1. 本人已詳閱本獎助學金相關規定、繳齊指定表件，確認已符合申請資格。 

2. 本人所填（繳）各項資料如有不實或不合規定，願自行負責，同意歸還已領取之獎助 

   學金款項，並接受校規議處。 

3. 本人瞭解獲獎後應提供金融機構帳號，以利獎助學金直接劃撥入本人帳戶內，若使用 

   郵局以外其他金融機構帳號，每次須扣除匯款手續費 30元。 

4. 本人瞭解與同意學校因執行獎學金申請業務需蒐集我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 

   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 

   用我的個人資料（包括本表各欄及金融帳號等）。 

 

 

申請人:                    (簽名)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通過(___學年___次會議通過)  □不通過 

系主任簽章  

備    註 
受領本獎學金者若於獎勵期間(指就讀本系期間)轉換組別、休學 

或未完成學業者，必須退回所領取之全額獎學金。 

 


